
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十九日 

資料文件 

立法會 

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 

運輸業保險事宜聯合小組委員會 

 

保險公司（包括互保協會）的發牌條件 

 

引言 

 

  本文件就保險業監督（“保監＂）審批保險公司（包括互保

協會）1牌照提供資料。  

 

背景資料 

 

2.  在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九日的聯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聯

合小組委員要求當局提供一份文件，關於有類似航運界的船東保障及

賠償協會（“船東保賠協會＂）的互保協會在香港經營的士和公共小

巴保險業務，所適用的發牌條件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本文件中的保險公司包括互保協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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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 市場上最常見的互保協會是航運業的船東保賠協會。目前，

共有 5 間船東保賠協會獲保監授權可在本港經營保險業務。它們都是

國際性的船東保賠協會，具備專業的承保及理賠人員。 

 

4.  有別於一般保險公司，互保協會是沒有股本的，其成員既是

受保人又是承保人，而成員會共同承擔賠償風險及責任。根據《保險

公司條例》（第 41 章），一間公司是需要尋求保險業監督的授權才可

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。無論是保險公司或互保協會，它們都必須符合

保監的發牌條件，方可獲保監授權在港經營保險業務。 

 

發牌條件 

 

5.  一間公司要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，必須符合在保險公司條例

框架內的發牌條件。有關要求載於下文各段。 

 

資本及償付準備金 

 

6.  申請人必須擁有充裕的資本，並擁有充足的財政資源，可隨

時為業務運作預籌資金。根據保監的監管經驗，申請人的資本一般不

能少於二億港元。此外，申請人亦須符合償付準備金的規定，即保險



 3

公司的資產減去負債後的數額不得少於規定的水平。至於償付準備金

的釐定，一般是根據保費、賠償申索金、以及申請人承保的風險來計

算。 

 

董事及控權人是否適當人選 

 

7.  出任保險公司的董事及控權人，必須符合保監訂定的“適當

人選＂準則。其中包括該等人仕的聲譽、誠信、財政狀況，以及有效

率、誠實和公平地履行有關職務的能力。 

 

8.  控權人泛指申請人或其控股公司的常務董事、申請人或其控

股公司的行政總裁，或任何可控制申請人投票權 15%或以上的人仕。 

 

足夠的再保險安排 

 

9.  保險公司必須為所經營的保險業務作出足夠的再保險安排。

保監在決定申請人是否有足夠的再保險安排時，會考慮各種因素，例

如再保險的種類、保險公司的最高自留額、再保險公司的風險穩健程

度及所承擔的賠償額度。 

 

 



 4

其他規定 

 

10.  其他相關規定當中包括 – 

 

(a) 申請人須在港開設辦事處作營業地點，聘用符合經營性質和

規模的專業管理人員及職員，並委任一名駐港的行政總裁作

為申請人的控權人； 

(b) 申請人須就承保、理賠、風險管理、投資及資產配對等設置

適當及有效的營運及監控程序等； 

(c) 申請人須在香港的辦事處存放及維持完整的保險財務及營運

記錄等，以確保有需要時可進行核數或精算或兼具兩者的工

作； 

(d) 申請人的董事局須具備足夠的保險業務知識及有關經驗，以

便有效地領導申請人及監督其業務；以及 

(e) 申請人須符合保監制定的指引和規定，包括有良好的公司管

治和內部監控制度。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保險業監理處 

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十六日 




